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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浓酱兼香型白酒》国家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编制说明 

一、 工作简况 

1、任务来源 

根据 2014 年 9 月 26 日印发的《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4 年第

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综合〔2014〕67 号），

《浓酱兼香型白酒》国家标准列入修订计划（计划编号：

20140433-T-607）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单位主要负责起草，

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2、主要工作过程 

2015 年-2018 年，白酒标委会开展白酒标准体系全面修订工作，

完成白酒主要香型产品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，为保持标准体系协调，

白酒标委会秘书处根据白酒标准体系修订工作进展情况和行业调研

情况，于 2018年起正式着手开展本标准修订工作，2019年 2 月-3 月

面向行业公开征集标准参与单位，筹建起草工作组，共征集 9 家单位

参与，包括生产企业、检测、研究等单位，以生产企业为主。 

2019 年 8 月 1 日，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兼香型

白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在安徽省淮北市召开了《浓酱兼香型白

酒》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议，与会代表根据白酒领域相关产品标

准工作进展和当前国家相关部门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新要求，集中讨

论了《浓酱兼香型白酒》国家标准修订工作方向。 

与会代表一致认为，按照《2019 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》提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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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”的总体要求，《浓酱兼香型白酒》

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应以推动浓酱兼香型白酒产品质量提升为方向，既

要保证标准修订工作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也要兼顾相关方的利益诉求，

发挥标准的技术引领作用，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健康发展。 

工作组按照启动会议商讨确定的框架和内容，于 2019 年 8 月-9

启动样品征集工作，征集各生产企业不同类型 70 余个成品酒及基酒

样品，10-11 月集中进行方法学研究及样品测试和分析工作，针对浓

酱兼香型白酒典型样品开展白酒风味成分（包含乙酸乙酯、乳酸乙酯、

乙酸、正丙醇等 20 余个）剖析及理化特征分析（总酸、总酯、固形

物），结合样品普查分析情况，提出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，并在工作

组内部进行充分讨论，进一步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 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

1. 编制原则 

1) 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和可操作性； 

2) 结合行业和产品特点； 

3)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； 

4)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。 

2.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

a) 标准名称 

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清理复审工作具体要求和初步结论，建议将

白酒系列产品标准全部整合为部分标准，并明确本标准为质量标准，

不再涉及食品安全要求的相关内容，从标准名称中体现，因此标准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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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修改为“白酒质量要求 第 8部分 浓酱兼香型白酒”。 

b) 增加引言 

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和产品的跟踪检测数据研究，白酒在自然条件

下，其有机酸类、醇类与酯类物质将发生可逆的相互转化反应，不同

白酒产品发生酸酯可逆的相互转化的时间、速度也不相同,这是白酒

的自然属性。本修改稿增加引言对白酒内在物质的客观规律进行表述，

反映白酒的客观实际，也有利于相关方理解和使用标准。 

c) 术语和定义 

浓酱兼香型白酒融合了浓香型和酱香型酒的工艺特点,将两者巧

妙的结合起来,形成了浓酱兼香型白酒独特的生产工艺。 

根据对浓酱兼香型白酒典型生产工艺和产品风格特征的提炼和

总结，形成其定义和术语：以粮谷为原料，采用一种或多种曲为糖化

发酵剂，经固态发酵、固态蒸馏、陈酿、勾调而成（或分型固态发酵、

固态蒸馏，陈酿、勾调而成）的，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

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，具有浓香兼酱香风格的白酒。 

不得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和其他非白酒发酵的呈色呈香呈

味物质，进一步与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产品区分。 

d) 感官要求 

白酒是传统嗜好性食品，感官要求的表述应同时体现专业性与通

俗性，以便专业鉴定与引导消费。为此，标准工作组在充分借鉴了不

同香型白酒产品的专业品评表述的基础上，总结浓酱兼香型白酒的感

官共性与特性，有利于监督检验机构、消费者正确品评与欣赏，感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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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特殊风味。 

e) 理化要求 

（1）酒精度的表示：根据行业实际情况，将低度浓酱兼香型白

酒的酒精度下限由原标准的 18%vol 调整为 25%vol，并将高低度白酒

的界限设为 40%vol，高度酒： 40%vol＜酒精度≤68%vol，低度酒： 

25%vol≤酒精度≤40%vol，同时解决原标准中高低度酒界限模糊的问

题 。 

（2）总酸、总酯、酸酯总量、己酸乙酯 

根据标准修订过程中行业调研和样品分析情况，白酒尤其是低度

浓香型白酒在贮存一段时间后，在自然条件下，总酸和总酯发生可逆

的平衡反应，相互转化，总酯含量下降，总酸含量则上升。 

酸和酯是白酒中重要的风味物质，酸酯含量的变化将会影响白酒

风格，另外由于总酸和总酯分析方法中分别以乙酸和乙酸乙酯计，而

白酒中酸类和酯类成分复杂，乙酸和乙酸乙酯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中酸

类和酯类。 

因此为客观、科学的体现浓酱兼香型白酒中酸酯平衡和酸类、酯

类物质总量表征问题以及体现酸酯转化的客观现象，遵循产品的酸酯

变化规律，为保证产品质量水平，除酒精度和固形物外，自产品生产

日期 1 年内（含 1年）的产品，仍按总酸、总酯、己酸乙酯进行检测

和判定，自生产日期 1 年后的产品按酸酯总量、己酸乙酯+己酸进行

检测和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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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高度酒产品出厂 1年内总酸、总酯、己酸乙酯分布情况 

 
图 2 高度酒产品出厂 1年后酸酯总量、己酸乙酯+己酸分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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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低度酒产品出厂 1年内总酸、总酯、己酸乙酯分布情况 

 
图 4 高度酒产品出厂 1年后酸酯总量、己酸乙酯+己酸分布情况 

 
图 5 高度、低度产品固形物分布情况 

根据样品实测情况（图 1~图 5），分别对高度酒、低度酒产品按

出厂 1 年前后给出具体要求。 

表1 高度酒理化要求 

项目 优级 一级 

酒精度/(%vol) 40
a
~68 

固形物/(g/L) ≤ 0.60 

总酸/(g/L) 
产品自生产日期≤一年的执行的指标 

   

≥ 
0.60 0.40 

总酯/(g/L) ≥ 2.00 1.00 



 7 

己酸乙酯/(g/L)  
0.60~2.0

0 

0.60~1.8

0 

酸酯总量/(mmol/L) 
产品自生产日期＞一年执行的指标 

≥ 30.0 25.0 

己酸+己酸乙酯/(g/L) ≥ 1.20 0.80 

a
 不含 40%vol。 

表2 低度酒理化要求 

项目 优级 一级 

酒精度/(%vol) 25~40 

固形物/(g/L) ≤ 0.60 

总酸/(g/L) 

产品自生产日期≤一年的执行的指标 

   

≥ 
0.40 0.30 

总酯/(g/L) ≥ 1.40 1.00 

己酸乙酯/(g/L)  
0.50~1.6

0 

0.50~1.3

0 

酸酯总量/(mmol/L) 
产品自生产日期＞一年执行的指标 

≥ 25.0 20.0 

己酸+己酸乙酯/(g/L) ≥ 0.80 0.50 

（3）正丙醇 

随着浓酱香型白酒生产工艺的不断创新和变革，白酒风味风味分

析技术水平的提升，尤其随着白酒感官分析技术的发展，行业对正丙

醇与浓酱兼香型白酒的典型风格及质量等级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深入

的研究，发现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，因此为科学指导白酒企

业生产，本次修订中将该指标取消。 

该指标不属于食品安全指标，取消后不影响产品食品安全。 

三、 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分析 

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为保证标准修订科学性，同时剖析浓酱兼香

型白酒产品成分，组织三家实验室采用直接进样毛细柱开展主要挥发

性风味组分和理化指标对比验证工作，通过比对和普查，验证了分析

方法的稳定性和可行性，建立浓酱兼香型白酒风味组分数据库，通过

数据统计与分析，提出指标建议，为标准修订提供坚实技术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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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

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

况。 

无。 

五、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。 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七、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

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 

八、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

过渡办法等内容） 

建议本标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，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

极开展宣贯工作。 

九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 

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
2020年 1 月 6 日 


